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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浙江国正电气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杨爱光的工伤认定申请已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书》，因贵公司地址不详无法送达。现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局对该《工伤认
定决定书》以公告形式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一、送达文书：《工伤认定决定书》温人社工认
（【2015】K400号）

二、内容：杨爱光于2015年1月10日下午15
时分许在单位上班操作机器过程中，右手不慎
被机器上的模具压伤，先后被送往龙湾区第一

人民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右手机器挤压伤：环
小指及手部尺侧半复合组织毁损伤；第四、五掌
骨及环小指骨粉碎性骨折；中指尺侧神经、血管
断裂。

根据上述事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一）项规定，认定杨爱光属因工负伤。

如不服本认定，可在收到本认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申请进行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鹿
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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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2741号
俞永根：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长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张文良、俞永根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民终27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97号

张晓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继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97号

杭州星客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杭州黔灵通讯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杭州黔灵网络讯息技术有限公司、朱思
恩、王朝霞、王小林、吴红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之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
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253号

石美娇、鲍安：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310号

林志和、罗志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
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2号

钱中平、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3号

陈雪峰、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4号

黄之顺、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05号

方承贤、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24号

冷群勇：本院受理的原告阮友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2民初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73号

蔡甫宝、杨笑稽、杭州宝迪贸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王志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初
1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96号

崔炜：我院于2016年8月12日所判决的（2016）
浙0108民初996号原告吕锦锋诉被告沈红芬、崔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吕锦锋不服，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24号

袁韩利：本院对原告张耀元诉被告袁韩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07条、第206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袁韩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张耀元借款本金1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
付自 2016 年 3 月 2 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
2、被告袁韩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
张耀元为本案所付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6元，由被告
袁韩利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56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04号

詹建祥、陈水娟：本院对原告洪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68号

虞利成：本院对原告虞海源诉被告虞利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1668
号]，本院判决虞利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
归还原告虞海源借款 75000 元，赔偿公告费损失
6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359号

史豪杰：本院受理原告利星行融资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诉被告吴其林、史豪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萧商外初
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3459号

杭州荣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汇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荣智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提交证据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9日9
时在桐庐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277号

江艺、何育香：本院受理原告李高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15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民初字第911号
颜飞飞：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千岛湖绿城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因与被告章志海、颜飞飞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民初字第9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章志海、颜飞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杭州千岛湖绿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款
1428737元及该款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
止按日万分之一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02元，保
全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章志海、颜飞
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121号

徐小芬：上诉人崔巧容就（2016）浙 0204 民初
1121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30号

于成梅、刘聚权：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利时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宝仙、于成梅、张奕、刘聚权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204 民初 002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083号

唐惠忠：原告姚梅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741号

方熙君：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特诺奇音响有限
公司与被告方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4393号

李旭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志德与被告李旭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3：45（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14号

冯琪朝：本院受理原告黄东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沈位明、沈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汇金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沈位明、沈娜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望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45号

杜英才、杜世康：本院受理原告朱康美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
项。原告要求杜英才支付欠款14240元，要求杜世康
对其中的4000元承担清偿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
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121号

郁素静、柯赛红：原告钱永丰与被告郁素静、柯
赛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312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38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利禾紧固件厂、应利波：本院
受理原告海盐振通机械制造厂与被告宁波市鄞州
横溪利禾紧固件厂、应利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32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70号

叶春雷：本院受理原告许海与被告叶春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437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65号

陈浩：本院受理原告许海与被告陈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43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6民初2839号

王顺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永隆电梯部
件厂与被告王顺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6民初2839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3043号

茆伟琪: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甬财塑业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2 民初 3043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茆伟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甬财塑业有限公司货款 146
96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 3 239 元，由被告茆伟琪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757号之一
余姚市悦盛模具厂、芦波文：本院对余姚市城区

光辉模板材料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47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破2号之一

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裁定受理奉欣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6月27日指定浙江
中汇律师事务所为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原定于2016年9月8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
奉化市大成东路567号奉化市人民法院大审判庭（三
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因其他因素，特将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改为2016年9月30日下午
14：30，会议地点不变。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802号

李志泉：本院受理原告孙均青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5日下
午 14：30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87号

陈月清：本院受理原告冯强诉被告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2日上午9时20分
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83号

周岳云：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
越商初字第57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875号

叶有勤：本院受理原告高勇军与你等被告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683 民初 8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胡少明、胡碎平各向高勇军支付货款 3 万
元及相应利息损失（3 万元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
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二、叶有勤向高勇军支付货款 6 万元及相应
利息损失（6 万元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
高勇军其余部分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875号

胡少明、叶有勤：本院受理原告高勇军与被告胡
碎平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胡碎平提起上诉，因你们诉讼材料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83民初875号民事上诉
状，上诉请求为：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诉讼
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380号

程美权：本院受理原告顾丽锋诉被告程美权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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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公民身份号码：330825197412023516）：
2014年10月22日，你向衢州市衢江区上方

镇鸿运重钙厂出具欠条一张，双方明确你尚欠衢
州市衢江区上方镇鸿运重钙厂货款共计人民币
893600元（捌拾玖万叁仟陆佰元整）。现正式通
知你：该笔债权已经转让给蒋治林（公民身份号
码：330821195711291612），你在接到本通知后应
立即向蒋治林支付该笔款项。

声明人 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鸿运重钙厂
蒋治林

债权转让声明

沈赤惠、雷雯安、毛正西、叶玉莲、徐晓炜：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支行根据其与沈赤

惠、雷雯安、毛正西、叶玉莲、徐晓炜签订的承租坐落于丽水市
莲都区水阁绿谷大道58-2-6房屋的《补充协议》，将应支付的
2015 年 9 月 15 日 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 的 租 金 共 计 人 民 币
852017.41元提交于我处。

请上述出租人共同持身份证件前来我处领取。
我处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财富国际大

厦三楼东
联系电话：0578-2106083 、0578-2106070、0578-2106068

浙江省丽水市莲城公证处
二O一六年九月二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台州津言塑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台州津言塑业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表决通过，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已裁定认

可。现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由本

管理人执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

定的分配步骤为一次性分配（对诉讼

未决债权已提存分配额），本次分配

即为最后分配。可分配总额为人民

币6781830.43元，债权额（普通债权）

为20684679.17元（不含未决债权）。

债权人应予受领破产财产分配

额；未受领的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

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

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本管理

人将依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台州津言塑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9月2日

公 告


